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芜教德〔2022〕7号

关于评选 2021/2022学年度芜湖市三好学生、
优秀学生干部、先进班集体的通知

各县（市）区、开发区教育局（社会事业局、教育文体局），各

直属学校（含民办），安师大附中、附小，市属高校：

为认真贯彻落实中共中央、国务院《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

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》和《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

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意见》的精神，促进大中小学生全面发展，

树立典型，表彰先进，引导和激励广大学生不断成长进步，促进

学生养成良好的道德品质，树立正确的世界观、人生观和价值观，

市教育局、团市委决定评选 2021/2022学年度市级三好学生、优

秀学生干部、先进班集体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范围和对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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评选的范围是全市中小学(含中专、职高、民办学校)和市属

高校。评选的对象为 2022年 7月前全日制学校在校在籍学生和

班集体。

二、评选类型、标准和评选办法

（一）中小学评选类型为：三好学生、优秀学生干部、先进

班集体和思想品德标兵、学习标兵、体育卫生标兵、文艺活动积

极分子、劳动积极分子、社会活动积极分子、科技活动积极分子。

（二）高校评选类型为：三好学生、优秀学生干部和先进班

集体。

（三）评选标准及评选办法(见附件 1)

三、评选比例和名额

（一）今年中小学市级三好学生和优秀学生干部总数的比例

为：中专、省示范高中、重点职高不超过本校学生总数的 1%；

市示范高中不超过本校学生总数的 0.8%；市属、区属中学(含职

业学校)、县属中学不超过本校学生总数的 0.5%；市及区属小学、

县属小学不超过本校学生总数的 0.2%。

市级三好学生和优秀学生干部的比例为 7/3，中学毕业班限

额的比例：各校不超过本校市级三好学生、优秀学生干部总数的

40%，小学五、六年级的比例：各校不超过本校市级三好学生总

数的 60%，市级先进班集体评选比例原则上为各校市级三好学生

和优秀学生干部总数的 10%。

（二）高校市级三好学生、优秀学生干部和先进班集体名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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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配见附表。

（三）各县（市）区教育局（社会事业局、教育文体局）、

市(区)属学校名额分配见附表。

县(市)区级和校级评选表彰的类型和比例，由各县(市)区教

育局和学校(含高校)参照市级比例自定。

四、表彰和奖励

凡被评为市级三好学生、优秀学生干部和先进班集体的个人

或集体，市教育局、团市委将颁发市三好学生、市优秀学生干部

证书和市先进班集体奖状。

五、评选要求

（一）评选、表彰市级三好学生、优秀学生干部、先进班集

体活动是加强中小学德育工作和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有效载体，

各县(市)区教育局(社会事业局、教育文体局)、团委、高校和各

中小学要切实加强领导，认真组织好评选和推荐工作。各中小学

校要通过多种形式向教师、学生和家长广泛宣传本选举办法，按

照有关程序认真做好评选工作，在评选过程中，如遇到问题，应

事先与市教育局德育科取得联系，经研究予以答复后，再进行评

选，否则后果自负。县(市)区属学校若在评选中出现问题，由县

(市)区教育局(社会事业局、教育文体局)、团委组织人员调查处

理，并及时将处理结果书面上报市教育局德育科；市属学校及高

校若在评选中出现问题由市教育局、团市委组织人员调查处理。

评选不得搞任何形式的特殊照顾，严格按照分配的指标，不得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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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额集中在毕业班。初中、高中(中专、职高)名额和三好学生、

优秀学生干部名额均不得互通使用。坚决制止以“一好”代“三

好”。若遇弄虚作假或未按程序进行评选，一经发现，将严肃处

理。市级三好学生、优秀学生干部、先进班集体必须在相对应的

高校和市属学校校级或县(市)区级三好学生、优秀学生干部、先

进班集体中产生。

（二）各校要采取不同形式积极宣传三好学生、优秀学生干

部和先进班集体的事迹，同时注意挖掘学生中优秀典型，举办优

秀学生成长事迹报告会，号召全体同学向他们学习，激励学生德、

智、体、美、劳全面发展，要加强对受表彰学生和班集体的后续

教育和管理工作。

（三）要注意总结评选经验，完善有关措施，保证评选活动

健康开展，市属学校于 4月 15日前、各县(市)区教育局(社会事

业局、教育文体局)和高校于 4月 22日前将相关纸质材料报市教

育局德育科、团市委学少部，纸质材料依据汇总名单按三好生、

优秀学生干部、先进班集体顺序依次排列，便于汇总审核。同时

必须按照要求的报送样式规范填写《2021/2022学年度三好学生、

优秀学生干部、先进班集体汇总名单》电子稿(excel格式)。逾期

不报，视作自动放弃。

市属学校、各县（市）区教育局（社会事业局、教育文体局）

材料上报地址：芜湖市教育局德育科（A区 106室），联系人：

沈妤，联系电话：0553-3862135，汇总名单电子版同时报送邮箱:



5

whjyjdyk@163.com。

市属高校材料上报地址：共青团芜湖市委员会学少部(D 区

114 室)，联系人：黄亚琪，联系电话:0553-3991500，汇总名单

电子版同时报送邮箱：whtswxsb@163.com。

具体纸质上报材料有：

1、各县(市)区教育局、高校、直属学校市三好学生、优秀

学生干部、先进班集体汇总名单(一式一份，加盖单位盖章)；

2、推荐集体和个人评选表彰审批表(一式一份)；

3、学校公示结果证明(注明公示时间，有无意见，并加盖学

校公章)；

4、推荐集体和个人相对应的县(市)区级、高校和直属校级

三好学生、优秀学生干部和先进班集体证书复印件；

（四）本评选办法解释权属市教育局、团市委。

附件：

1、2021/2022学年度芜湖市三好学生、优秀学生干部、先进

班集体评选标准和评选办法

2、2021/2022学年度芜湖市三好学生、优秀学生干部、先进

班集体推荐名额分配表

3、2021/2022学年度芜湖市三好学生、优秀学生干部、先进

班集体学校汇总名单报送样式(市直)

4、2021/2022学年度芜湖市三好学生、优秀学生干部、先进

mailto:whjyjdyk@126.com。
mailto:whjyjdyk@126.com。


6

班集体学校汇总名单报送样式(县（市）区)

5、芜湖市中小学(中专)2021/2022年度三好学生、优秀学生

干部推荐审批表

6、芜湖市中小学(中专)2021/2022学年度先进班集体推荐审

批表

7、芜湖市市属高校 2021/2022学年度三好学生、优秀学生

干部推荐审批表

8、芜湖市市属高校 2021/2022学年度先进班集体推荐审批表

芜湖市教育局 共青团芜湖市委员会

2022年 3月 11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
